三江学院文件

校字 [2007]38号


关于进一步做好学费、住宿费收缴工作的
通　知
各院（系）、各有关部门：
新学年开学在即，做好各项准备，保证学生学费、住宿费收缴工作正常有序进行是开学工作的重中之重，全校各院（系）、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学生缴费情况的督促检查，及时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，开学前抓紧办理缴费注册。要给学生讲明，凡是不办理注册者，是没有学籍的，考试成绩一律不得记入学生档案。对家庭确有困难的学生，各院（系）学工办要帮助办好助学贷款或学费缓交的相关手续。对于学费缓交的同学，要求其订出具体还款计划（还款期不超过一年）。　
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，共同做好学生学费、住宿费收缴工作，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，从本学年开始，对缴费任务完成得好的院（系），学校将给予一定数额的奖励，具体规定如下：
一、凡是在本学年第一学期12月31日前全部缴清本年应缴学费、住宿费的院（系），学校奖励给该院（系）应缴费总额的2‰；在本学年第二学期6月30日前全部缴清的，奖励给该院（系）应缴费总额的1.5‰。

二、如有关院(系)未能全部完成但有部分班级已交清学费和住宿费的，则以辅导员所带班级为单位给予一定奖励。辅导员所带的全部班级凡是在本学年第一学期12月31日前全部缴清本年应缴学费、住宿费的，学校奖励给院（系）该辅导员所带的班级应缴费总额的1.5‰；在本学年第二学期6月30日前全部缴清的，学校奖励给院（系）该辅导员所带的班级应缴费总额的1‰，未交清的不奖励；奖励费用学校划拨给院(系)，院 (系)按照一定比例对完成缴费工作的辅导员进行奖励，奖励给辅导员的奖金不少于学校奖励金额的70%。
三、本年应缴学费、住宿费中包括在籍学生以前年度的欠缴数，不包括已经办理修学、退学、毕业离校的学生的欠缴数。
四、对办理了助学贷款并已获银行批准，欠缴部分与贷款等额的学生，可视同缴清。

五、以上规定适用2007年9月开始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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